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城区税务局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石城税限改〔2025〕11190号
石河子市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59001718945142U）
你单位开发的石河子5小区世纪佳苑项目（项目编号：Z65900120160020），我局已于2025年8月5日制发《税务事项通知书》（石城税税通〔2025〕18067号），要求你单位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办理土地增值税补（退）税事宜。你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更正申报手续和补（退）税事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限你单位7日内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更正申报手续和补（退）税事宜。逾期未办理，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处理。

若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通知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城区税务局

                 2025年12月2日
